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謹代表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聲明本社於 109 年 1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確實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實

施風險管理，並由超然獨立之稽核部門執行查核，定期陳報理事會及監事

會。經審慎評估，本年度各單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

情形，除後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所列事項外，均能確實有效執行。 

謹   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聲明人 

            理事主席： 

            總 經 理： 

            總 稽 核： 

            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0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代 



(附表) 

有限責任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 

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09 年 12 月 31 日) 

應  加  強  事  項 改   善   措   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一、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客戶風險評估作

業，雖以風險基礎方法

辦理客戶分級，並設計

「客戶風險評估表」，

以評估客戶風險，惟有

下列事項欠妥： 

(一)「地域風險」尚未將國

家風險評估報告所訴

犯罪所得主要流入及

流出之國家，有未與一

般國家予以差異化評

分。 

(二)「客戶風險」尚未將經

司法單位調閱資料或

經票據交換所公告為

拒絕往來戶納入評分

項目 

(三)「產品風險」評估之風

險因子項目，未將客戶

辦理保險及保管箱等

產品或服務納入評分

考量。 

 

重新調整本社「客戶風險評估表」

內容與修訂「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作業程序」內容，明訂客戶身分

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身分變動時，

經司法單位調閱資料，如因涉及

詐欺、侵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

件或經票據交換所公告為拒絕往

來戶，亦應即時重新執行確認客

戶身分程序及適時調整風險等

級。 

於 109.10.06 完成修正。 

二、辦理高風險客戶審查

作業，有未加強方式執

行驗證與確認客戶身

分及採取合理措施以

瞭解客戶財富及資金

來源之情形。 

 

 

對全體員工辦理防制洗錢教育訓

練，宣導辦理加強客戶審查作業

重點，亦請各單位督導主管強化

所屬單位教育訓練之執行，督導

員工確實執行。 

於 109.10.13 完成教育訓

練。 



三、辦理疑似洗錢帳戶及

交易之持續監控，有下

列事項欠妥： 

(一)對證券戶利用他人帳

戶辦理股票抽籤業務，

尚未依該類交易型態

設定監控參數。 

(二)對符合所訂疑似洗錢

表徵交易，有未確實查

證其交易合理性，並留

存相關佐證資料，即研

判為無疑似洗錢交易。 

(三)對高風險客戶辦理臨

櫃或符合所訂其他疑

似洗錢交易表徵態樣

等交易，資訊系統未設

定警示訊息，仍不利對

高風險客戶之持續監

控。 

(一)於資訊系統新增：同一人帳戶

整批轉帳至多證券交割存款

帳戶、多證券交割存款帳戶利

用同一 IP 網銀轉帳相同金額

至同一人帳戶之態樣。 

(二)進行全社教育訓練宣導，加強

陳述內容之項目，落行執行相

關交易之檢核及留存研判紀

錄，並建立覆核機制。 

(三)高風險客戶於臨櫃執行交易

時，資訊系統將於端末機提

示：「此戶為高風險客戶，須

加強關懷其交易」。 

每日之「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

態樣」如屬於高風險客戶，將

於該客戶之戶名後增加高風

險文字以利對高風險客戶之

持監監控。 

(一)已於 109.12.21 完成

上線。 

(二) 於 109.10.13 完成教

育訓練。 

(三)已於 109.12.02 完成

修正。 

 

四、防制洗錢專貴主管對

營業單位辦理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執

行情形之督導與管理，

經查尚未訂定對營業

單位查核、管理及督導

之作業規範。 

訂定「專責主管辦理營業單位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執行查核作業

要點」，達到督導各營業單位辦理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之執

行。 

於 109.10.19 訂定通過。 

 

 


